[bookmark: _GoBack]115年度科普活動計畫內容：
計畫內容分為「過去執行計畫經驗」(無經驗者免填)與「本次申請計畫」兩部分：
1、 「過去執行計畫經驗」部分，除「近3年執行國科會科教國合處或其他部會科普相關計畫摘要表」(附件1)外，請自行衡酌需要，依「近3年執行其他機構補助之科普活動經驗」、「近3年之研究成果(簡要敘述)」、「其他與執行科普活動能力相關之經歷」等節次，分段敘述。
2、 「本次申請計畫」部分，除必填之「計畫總表」(附件2)外，請依下列節次分段敘述。
(1) 計畫緣由與目標：
1. 初次舉辦或初次申請補助之活動，應說明計畫產生的原因與預計達成的具體目標，並明列活動對象(國小、國中、高中、大學及以上之學生，或一般民眾)。
2. 非初次舉辦之科普活動，應詳述緣由與歷屆辦理之成效，包括科學素養之提升、人才培育之追蹤、教育效益及社會影響性、活動對象、辦理場次及人數、辦理方式與影音紀錄等，並逐年朝向自力舉辦之規劃。
3. 曾向國科會或其他政府機關申請、執行過相關計畫者，應敘明與本次申請案規劃內容之差異處。
(2) 相關文獻：簡要說明與活動規劃有關之文獻資料，或規劃活動之學理依據(如所欲傳達的科普知識的概念結構、參加民眾之年齡與學習特性、過去類似科普活動的相關研究等)。
(3) 計畫團隊：敘明主要團隊成員、所屬機構、工作項目、分工之規劃。
(4) 活動設計：敘明活動之科學內涵、活動對象、活動辦理方式、教材、時程、場次、場地、推廣計畫、產出成果或成效等。如為辦理多年之活動應說明本次創新內容。
(5) 科普推廣影響說明：說明推廣方式與執行後產生的區域性或全國性影響力、對科普教育的貢獻、活動對象的人數及場次，以及影響內容(如提升學習動機、滿意度、改變學習成效、提升教學技能)等。計畫內容具數位化價值者(如數位學習、數位影音、數位遊戲、電腦動畫等)，應說明內容之儲存、彙整、數位化，以提供國科會「科技大觀園」網站等使用及後續推廣。
(6) 計畫分工：
1. 說明申請機構的支持以及協辦單位的參與，計畫中若涉及與其他機構、單位(含企業、基金會、學術團體或協會等)合作，應檢附該合作機構(單位)之意願書或同意書。
2. 服務於各類科學館、博物館或社教機構之計畫主持人，應詳細說明並釐清本計畫與申請機構原有業務、相關分工、經費分攤等關係。
3. 與其他機關、單位合作或有其他經費補助來源，應詳細說明合作辦理的方式、相關分工與經費分攤情形，並提供配合款、補(贊)助款等證明文件。經費分攤請依總經費、申請國科會補助、申請機構配合款、以及其他機構單位補(贊)助等項目表列。


附件1 (請置於表CM03開始處，未曾執行過者免填，供審查委員參考)
近3年執行國科會科教國合處或其他部會科普相關計畫摘要表 
	計畫名稱：
	擔任工作(勾選)：
 主持人      共同主持人

	執行機構：
	執行期限：

	計畫摘要：
1、計畫目的
2、活動內容
3、辦理方式
4、舉辦地區、場次 (若屬偏遠地區，請註明)
5、參加對象(國小、國中、高中、大學及以上之學生，或一般民眾等，若為弱勢團體請註明)、活動參與人數(如學員數)或觸及人次(如網頁點閱率)
6、是否有媒體報導為「國科會補助」之活動
7、具體成效(包括科學素養之提升、人才培育之追蹤、教育效益及社會影響性)
8、活動成果展示攤位內容
9、若與本次申請計畫相似或相關，請敘明與本次申請計畫之差異處





	活動網址：


註：每個計畫填一張表，請自行複製本表。


附件2 (必填，請置於表CM03開始處，可依需要調整本表欄位大小)
國科會科教國合處科普活動計畫總表
	計畫名稱：
	主持人姓名：

	申請科普計畫歷史：
 計畫主持人初次辦理科普活動 
 已辦理＿年，初次申請國科會補助 
 曾申請其他政府機關補助__次 
 已辦理＿年，申請國科會補助＿次，獲國科會補助__次
 延續型活動已辦理＿年，本次申請變更計畫主持人

	執行機構：
	執行期限(如115/08~116/03，共8個月)：

	活動辦理地區(請填縣市行政區，如臺中市豐原區)：
________縣市________區    室內戶外
	活動辦理時間(如115/10~116/02)：

	預計活動辦理場次：
	預計各場次參加人數以及總計參加人數：

	科技領域(活動內容主要涉及的科技領域，如自然、工程、生物、人文、物理、化學、生態、資訊、能源等)：


	計畫主題(單選)：
 (一) 科學實驗設計與推廣(含偏(原)鄉科普教育)
 (二) AI人工智慧轉譯與應用推廣
 (三) 鼓勵女性投入科學
	
 (四) 全民科學週
 (五) 關鍵科學議題的展演推廣與社會對話

	活動辦理方式(可複選)：

	 動手做、實驗操作
 研習會或研習營
 工作坊
	 展覽
 大型競賽(參賽者來自跨縣市) 
 科普書籍出版或導讀
	 科普網站導覽
 數位內容
 與企業、科教社群合作

	 其他：________________

	主要活動對象(至多選擇2項)：

	 學齡前兒童
 國小學生
	 國中學生
 高中(職)學生
	 大專以上學生
 社會人士

	 特殊族群(女性偏鄉地區原住民新住民銀髮族弱勢團體教師其他：_______     

	活動規模：
 針對特定學校或機構成員  
 區域性(縣、市)(某類)民眾(如：北部國中生) 
	
 全國性(某類)民眾(如全國高中生)  
 國際性活動

	是否研發科普工具或平臺(可自行加註預計產出件數)：
教材教具 實驗包 實驗模組 網站 APP 評量工具 其他：__________

	配合款經費：             元
配合款占計畫經費比率：    % (例：計畫經費100萬元，申請補助60萬元，配合款40萬元占40%)

	 若有長期認養偏鄉學校，請列出_________(縣市)_________(校名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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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1 5 年度 科普活動計畫內容 ：   計畫內容 分為 「 過去 執行 計畫 經驗 」 ( 無 經驗者 免填 ) 與 「 本次申請計畫 」兩 部分 ：   一、   「 過去 執行 計畫 經驗 」部分，除 「 近 3 年執行國科會科教國合處或其他部會科普相關計 畫摘要表 」 ( 附件 1 ) 外，請自行衡酌需要，依 「 近 3 年 執行其他機構補助之科普活動經驗 」、 「 近 3 年 之研究成果 ( 簡 要 敘述 ) 」、「 其他與執行科普活動能力相關之經歷 」 等節次，分段 敘述。   二、   「 本次 申請 計畫 」部分，除必填之「計畫總表」 ( 附件 2 ) 外，請依下列節次分段敘述。   ( 一 )   計畫 緣由 與 目標 ：   1.   初次舉辦或初次申請補助之活動，應 說明計畫產生的原因 與 預計達成的具體目標 ， 並明列 活動 對象 ( 國小、國中、高中、大學及以上之學生， 或 一般民 眾 ) 。   2.   非初次舉辦之科普活動 ，應 詳 述 緣由與 歷屆辦理之 成效 ，包括 科學素養之提升、人才 培育之追蹤、教育效益及社會影響性 、 活動對象、 辦理場次及人數 、 辦理方式與影音 紀錄 等 ，並 逐年朝向自力舉辦之規劃 。   3.   曾向 國科會 或其他 政府機關 申請、執行過相關計畫 者 ， 應 敘明與本次申請案 規劃內 容 之差異處。   ( 二 )   相關文獻： 簡 要說明 與活動規劃有關之文獻資料， 或規劃活動之 學理 依據 ( 如所欲傳 達的科普知識的概 念結構、參加民眾之年齡與學習特性、過去類似科普活動的相關 研究等 ) 。   ( 三 )   計畫 團隊 ： 敘明 主要 團隊成員 、所屬機構、 工作項目 、分工之規劃 。   ( 四 )   活動設計：敘明 活動之科學內涵、 活動 對象、 活動辦理 方式 、 教材、 時程、 場次、 場地、 推廣計畫 、產出成果或成效等 。 如為 辦理多年之 活動 應 說明 本次 創新 內容 。   ( 五 )   科普推廣影響說明 ： 說明推廣方式與執行後產生的區域性或全國性影響力、對科普 教育的貢獻、 活動 對象的 人數及場次 ， 以 及影響 內容 ( 如提升學習動機、滿意度、改 變學習成效、提升教學技能 ) 等。計畫內容具數位化價值者 ( 如 數位學習、數位影音、 數位遊戲、電腦動畫等 ) ， 應 說明 內容 之 儲存、彙整、數位化，以提供 國科會 「科技 大觀園」網站 等 使用及後續推廣。   ( 六 )   計畫分工：   1.   說明 申請機構 的 支持 以及協辦單位的參與 ， 計畫中若涉及與其他機構、單位 ( 含企業、 基金會、學術團體或協會等 ) 合作，應檢附該合作機構 ( 單位 ) 之意願書或同意書。   2.   服務於 各類科學館 、博物館 或社教機構 之計畫主持人 ， 應詳細說明並釐清本計畫與 申請 機 構 原有業務、 相關 分工、經費分攤等關係。   3.   與其他機 關 、單位合作或有其他經費補助來源， 應詳細說明合作辦理的方式、相關分 工與經費分攤情形，並提供配合款 、補 ( 贊 ) 助款等 證明文件 。經費分攤請依總經費、 申請 國科會 補助、申請機構配合款、以及其他機構單位補 ( 贊 ) 助等項目表列。      

